十二、教育部學術獎申請作業

辦理時間：依教育部來函規定辦理

法令依據：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


 

              於每年依教育部來函，以電子郵件轉知各教學

單位申請：檢附推薦書及代表性著作乙式六份

擲送人事室。


人事室彙整推薦資料備函陳  校長核定送教育部

              審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PAGE  

